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3年9月25日召開完竣。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3/09/25 15:50:53(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3/09/26 23:30:30(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3/09/27 08:27:11(決行) :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3/09/27 09:02:07(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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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13/09/25

檔　　號：113/170399/1

保存年限：3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3/09/25

1133700822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 11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議程紀錄 

 

一、時間：113 年 9 月 2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點：教育館 B03-209 教室 

三、主席：張主任淑媚                                   紀錄：侯惠蘭 

四、發送人員：教育學系全體教師 

壹、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老師犧牲中午時間抽空來開會，本次會議有 4 項提案要請老師們

提供意見，並藉此交流意見，提醒各位老師 11 月 14 日本學系辦理學術研討

會，當天請各位老師帶領同學踴躍出席，也請各位老師多多幫忙。 

        

 
一、113 學年度核定 4 名公費生：(1)教育研究碩士班 1 名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文專長，

雙語教學次專長。通過國民小學(國、數、社、自)4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國語及數學達到

「精熟」級，社會及自然達到「基礎」級，CEFR B2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須

包含聽、說、讀、寫 4 項成績)公費生：黃孟姸(南投縣偏遠地區學校)；(2)教育研究碩士

班 1 名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文專長。通過國民小學(國、數、社、自)4 領域學科知能

評量，國語及數學須達「精熟」級，其餘為「基礎」級，CEFR B2 等級或以上之英語能力

分級測驗(須包含聽、說、讀、寫 4 項成績)公費生：王品蓁(臺南市口埤實小)；(3)數理教

育碩士班 1 名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通過國民小學(國、數、社、自)4 領域

學科知能評量，數學及自然須達「精熟」級，其餘為「基礎」級公費生：蔡宛妤(臺屏東

縣載興國小)；(4)教育研究碩士班 1 名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師，雙語教學次專長。國

民小學學科知能評量，國語-精熟、數學-精熟、社會-基礎、自然-基礎。CEFRB2 等級或

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須包含聽、說、讀、寫 4 項成績公費生：劉宥君(雲林縣偏遠

地區學校)。感謝所有協助甄選審查之教師，以及協助擔任輔導之教師。 

二、大學部各班導師為淑媚老師(大一)、清思老師(大二)、如玉老師(大三)、馨珺老師(大四)；

教育研究碩專班各班導師為文英老師(課程組一年級)、家驊老師(創新組一年級)、繼仁老

師(課程組二年級)、美瑩老師(創新組二年級)；碩博班認輔導師為秀文老師、如玉老師、

得勝老師、家驊老師、清思老師、淑媚老師、繼仁老師、芳銘老師、明煌老師、聖謨老師、

佳慧老師、宣甫老師、瑞壎老師等 13 位教師。 

    教政碩士班認輔老師：連祺老師、瑞壎老師、宇樑老師、珊華老師、宣甫及正誠老師。

教政碩專班一年級：正誠老師、二年級：連祺老師。 

    數理碩士班導師採認輔制，樹聲老師、均伊老師和志鴻老師擔任認輔導師，碩專班導師

為碩專一樹聲老師、碩專二均伊老師、碩專三志鴻老師。 

三、113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人數 41 人(包含 1 位原住民生、1 位休學)。教育研究碩士班一年級

共 23 人(含 2 位休學)，教育研究碩專班一年級報到共 35 人(含 4 位休學)，博士班報到共

11 人。教政碩士班一年級新生共 14 人，教政碩專班一年級新生共 19 人。數理碩士班一

年級 14 人(含 2 位休學)，數理碩專班一年級 11 人(含 1 位休學)。 

四、本學期專書閱讀活動、授課搭配如下，請老師選出每本書前三名閱讀心得或報告，系辦

將於期末座談會(12 月 18 日)頒發獎狀以茲鼓勵，請老師協助於 12 月 6 日前提供給系辦

名單及心得報告電子檔，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協助。 

書名 作者 適用年級 搭配課程 授課老師 

希望教室：教孩子一生最

受用的 36 種能力 
蘇明進 一上 發展心理學 劉文英老師 

學系動態 

 



教孩子大膽作夢：終結糖

漿課程 
隆‧克拉克 二上 課程發展與設計 黃繼仁老師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

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 三上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 
王慧豐老師 

教學 high 課─班級經營 

100 招 

賴秋江、曾冠

蓉、許碧月 
四上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劉馨珺老師 

 

五、本學系 114 學年度招生名額調查提供給招生組：學士班 40 名(不含外加名額)；碩士班 58

名(內含教育研究碩士班 23 名、數理碩士班 20 名和教政碩士班 15 名)；碩士在職專班 66

名(內含教育研究碩專班 35 名、數理教育碩專班 12 名、教政碩專班 19 名)；博士班 10 名。 

六、近期各學制考試日期如下，拜託老師協助招生試務工作與宣傳，若需招生宣傳品或車馬

費請與系辦聯繫。 

班別 
入學

方式 
組別 考試方式 

報名 

日期 

考試 

日期 

學士

班 

申請

入學 
不分組招生(師資生) 

1.學測(50%) 

2.資料審查(30%) 

3.面試(20%) 

114 年 4

月 1~24

日 

114 年

5 月

19 日

(一) 

碩士

班 

推薦

甄選 

 教育研究碩士班(12 名)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9 名) 

 數理教育碩士班(10 名) 

 教育研究碩士班：面試

(100%)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

士班：面試(100%) 

 數理教育碩士班：1.面試

(60%) 2.資料審查(40%) 

 

113 年

11 月

30 日

(六) 

招生

考試 

 教育研究碩士班(11 名)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5 名) 

 數理教育碩士班(10 名) 

 教育研究碩士班：1.面試

(50%) 2.資料審查(50%)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

士班：資料審查(100%) 

 數理教育碩士班： 

資料審查(100%) 

 

114 年

2 月 15

日(六) 

碩士

在職

專班 

招生

考試 

 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甲組【課程與教學組】(20 名)； 

乙組【學校經營與教育創新組】(15 名)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19 名) 

 數理教育碩士在職專班(12 名) 

 教育研究碩士班： 

1.面試(50%)、 

2.資料審查(50%)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

士班：資料審查(100%) 

 數理教育碩士班： 

資料審查(100%) 

 

114 年

4 月 12

日(六) 

博士

班 

招生

考試 

 教育理論組(2 名) 

 課程與教學組 

(1)一般課程與教學領域 (2 名) 

(2)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領域(1 名) 

(3)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領域(1 名) 

(4)家庭教育課程與教學領域(1 名) 

(5)體育與健康休閒課程與教學領域 (1 名) 

 教育行政與文教事業經營組(2 名) 

1.面試(50%) 

2.資料審查(50%) 
 

114 年

4 月 26

日(六) 



轉學

考 

招生

考試 
不分組招生(大二師資生) 資料審查(100%)  

114 年

7 月 19

日(六) 

 

 

 

一、本學系已於 7 月 10 日舉行線上「教育研究碩專班新生座談會」，讓新生熟悉系上師長、

課程規劃、畢業要求等，以提高新生註冊率。 

二、本學系系學會已舉辦迎新分區座談會，會中安排學長姐為大一新鮮人講解大學課業、住

宿與生活等各方面應注意之事項，讓新生提早為大學生活做準備，凝聚新生與系所之向

心力，以提高新生註冊率。 

三、本學系已於 9 月 1 日舉行「大學部新生暨家長座談會」，讓新生熟悉系上師長、課程規劃、

畢業要求等，也讓家長放心學生大學生活。 

四、本學系為增加師資生基本能力，邀請林森國小退休教師曾秀鳳博士進行「硬筆字能力工

作坊」，報名名額共 50 名(線上報名時間：9 月 23 日上午 8 時~9 月 27 日下午 5 時截止)，

詳細活動資訊如下表：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113/10/11(五)下午 3:20~5:10 寫字：也是書法(基礎) 
初教館 

B206 教室 
113/10/18(五)下午 3:20~5:10 寫字：也是書法(進階) 

113/10/25(五)下午 3:20~5:10 硬筆字能力檢定 

五、本學系本學期演講及系所活動，詳細活動資訊如下表：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9/11(三) 

12：10~13：00 
教育研究碩士班期初師生座談會 教育館 B03-209 教室 

9/18(三) 

13：20~15：10 
大學部期初師生座談會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9/18(三) 

18：30~19：30 
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期初師生座談會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9/19(四) 

15：20~17：10 
博士班期初師生座談會 教育館 B03-209 研討室 

9/25(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大四) 

講者：高雄市立右昌國民中學林健豐老師 

(國教署中央輔導團跨域教學輔導員) 

講題：「看見教室裡群星閃耀：差異化教學實務

分享」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10/9(三) 

13：20~15：10 

【系專題演講】(大三) 

講者：跨性別社會運動者 Alice（楊愛妃） 

講題：跨性別說給你聽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10/23(三) 

15：20~17：10 
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 大學館演講廳 

10/24(四) 

15：20~17：00 

【所專題演講】 

講者：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陳伊琳教授 

講題：品德教育的下一步？化零為整的思維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11/13(三) 

13：20~15：10 
(講者要求及場地限制， 

僅限大二班級參與) 

【系專題演講】(大二) 

講者：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 

講題：擇其所愛/愛其所擇～我的生涯我探索 

初教館 B507 團體探索教室 

11/13~11/15 大四外埠參觀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附設小學 

系所活動 

 

 



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臺中市博屋瑪國民小學 

11/14(四) 

8：00~17：20 

【教育學術研討會】 

2024 年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學術研討會 

教育館 B03-103 演講廳、 

教育館二樓 

11/21-23 

(四-六) 
運動會(11/21-22)、校慶(11/23) 蘭潭校區 

12/12(四) 

15：20~17：00 

【所專題演講】 

講者：Dr Karsten Kenklies 

Strathclyd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UK 

講題：未定 

初教館 B310 會議室 

12/18(三) 

13：20~15：10 
大學部期末師生座談會 初教館 B202 講堂教室 

 

 

 

一、113 年度國科會補助研究生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獎助如下： 

研究生姓名 計畫名稱 

博士生 

張晋瑋 

國際研討會：第 14 屆國際教育、研究與創新會議 

地點：日本早稻田大學 

會議日期：113 年 6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止 

指導教授：賴孟龍教授 

核定獎學金：25,000 元 

博士生 

詹嘉明 

國際研討會：第 52 屆亞澳教育哲學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紐西蘭基督城 

會議日期：113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7 日止 

指導教授：洪如玉教授 

核定獎學金：45,000 元 

博士生 

丁祖怡 

國際研討會：第 52 屆亞澳教育哲學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紐西蘭基督城 

會議日期：113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7 日止 

指導教授：洪如玉教授 

核定獎學金：30,000 元 

博士生 

李嘉玲 

國際研討會：第 52 屆亞澳教育哲學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紐西蘭基督城 

會議日期：113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7 日止 

指導教授：洪如玉教授 

核定獎學金：30,000 元 

碩士生 

林惠萍 

國際研討會：第 52 屆亞澳教育哲學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紐西蘭基督城 

會議日期：113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7 日止 

指導教授：洪如玉教授 

核定獎學金：30,000 元 

二、113 年度學生榮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補助計畫如下: 

學生姓名 計畫名稱 

林虹佑 
不同自我調節學習能力國小學生之社會性科學議題論證研究 

(指導教授：林樹聲教授) 

三、本學系二年級張宸瑜同學榮獲「2024 年吳銘富卓越學業成就獎勵金(Goh Ming Foo Award 

for Academic Excellence)」。該獎勵金由吳銘富教育基金會與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合作設立，

旨在鼓勵就讀教育學系的大一新生致力於課業學習，培養為人師表的好學精神，期許自

師生榮譽 

 



己成為明日的良師。得獎者的資格是教育學系大一學業成就表現最佳的同學 (且無獲得

其他公費或師培卓獎之補助)。 

四、本學系共有 5 位大學部學生獲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獲獎學生有許笠揚、周純儀、姜

亭妤、徐楷晴、文觀止，感謝所有協助甄選審查之教師，以及協助擔任輔導之教師。 

五、本學系博士班畢業生蔡元隆之博士論文獲「2024 年慈林教育基金會慈河獎學金」獎助，

論文名稱：《1960 至 1970 年代臺灣雲嘉地區初等教育教師對國語運動反思之探究：以批

判教育學為視角》，指導老師：張淑媚教授。 

六、本學系應屆畢業生教檢通過率達 92.11% (38 人報考，35 人通過)。 

七、本學系在學生及系友 113 年度教師甄試榜單如下： 

(一)原教育學系在學生及系友 113 年度教師甄試共 67 人次(5 人重榜)，榜單如下： 

畢業學年度 學生姓名 考取學校 

111(學士班) 陳玥臻 錄取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12(教育研究碩士班) 阮常恩 錄取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資訊)(探花)(重榜) 

103(學士班) 黃琬婷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07(學士班) 戴湞又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08(學士班) 翁東巨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09(學士班) 張晉愷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王林昕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11(學士班) 李志宏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映妤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思翰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玥臻 錄取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02(學士班) 陳宜廷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08(學士班) 彭冠曄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08(學士班) 郭韋宏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10(學士班) 陳青宜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08(學士班) 尤至安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自然)(榜首) 

111(學士班) 王林昕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11(學士班) 陳思翰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11(學士班) 蔡佳軒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玥臻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重榜) 

111(學士班) 謝宜儒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教育研究碩士班) 林羽涵 錄取桃園市國民小學教師 

112(教育研究碩士班) 蕭怡溱 錄取新竹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弘展 錄取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 

109(學士班) 黃獻毅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陳幸宜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沙奕霆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英語) 

111(教育研究碩士班) 鄭如憶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教育研究碩專班) 林皓婷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謝宇哲 錄取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 

106(學士班) 阮鈴溱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07(教育研究碩士班) 林雅萍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王羽綺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吳宥萱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黃竩珺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楊宏程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自然)(榜眼) 

111(教育研究碩士班) 吳敏瑄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教育研究碩專班) 林宣綺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112(教育研究碩士班) 阮常恩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資訊)(重榜)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林育伶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教育研究碩士班在學生 蘇育增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 

教育研究碩專班在學生 李佩芳 錄取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97(學士班) 梁國翰 錄取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 

110(學士班) 陳薇年 錄取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洪藝珊 錄取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教育研究碩專班) 林育慈 錄取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 

109(學士班) 詹芳慈 錄取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 

109(教育研究碩專班) 廖麗君 錄取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 

110(教育研究碩專班) 廖珮貽 錄取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榜眼)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康庭華 錄取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 

教育研究碩士班在學生  卓妤蓁 錄取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 

109(學士班) 吳若綺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榜首) 

110(學士班) 施品甄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王學緹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洪翊綺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探花) 

111(學士班) 陳思紜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陳姿秀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黃芯微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重榜) 

教育研究碩士班在學生 徐槿容 錄取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英語)(榜眼) 

110(學士班) 林育陞 錄取嘉義市國民小學教師(自然)(探花) 

111(教育研究碩士班) 李玟潔 錄取嘉義市國民小學教師(英語)(榜首) 

102(學士班) 鍾宜廷 錄取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自然)(榜眼) 

109(教育研究碩專班) 陳香利 錄取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偏遠英語) 

112(教育研究碩專班) 黃芯微 錄取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英語)(重榜) 

106(學士班) 王楠茜 錄取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雙語自然)(榜首) 

109(學士班) 呂怡蓁 錄取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 

111(學士班) 錢奕丞 錄取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師 

 

(二)數理教育碩士班 113 年度教師甄試錄取榜單如下: 

姓  名 錄取學校 備註 

尤至安 桃園市國小自然科教師(榜首) 碩士班 

賴俊程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小自然科教師(榜首) ″ 

林育陞 嘉義市精忠國小自然科教師 ″ 

李妙瑟 嘉義市民族國小自然科教師 ″ 

康淑娟 雲林縣國小教師 ″ 

林秀貞 屏東縣國小自然科教師 ″ 

林立宇 臺北市弘道國中數學教師 ″ 



鄭夙君 臺北市國中數學教師 ″ 

(三)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113 年度教師甄試錄取榜單如下: 

畢業學年度 學生姓名 考取學校 

碩班在學生 涂珊鳳 錄取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師 

碩班在學生 梁國翰 錄取南投縣國小英語教師 

108 碩專 鍾芊芊 錄取嘉義縣國小音樂教師 

109 碩專 廖俞先 錄取雲林縣國小一般教師 

110 碩專 柳怡芬 錄取嘉義縣國小一般教師 

110 碩專 粘淳婷 錄取雲林縣國小英語教師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13 年 8 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以通訊

方式召開 

 1、通過本學系 113 學年度起規劃本校國民小學類科實施融合教育課程為:「教育心

理學」(素養二課程)與「課程發展與設計」(素養三課程)。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及推薦人選，提

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專任(案)教師遴聘作業時程參考表(如附件 P.1)：系務會議依據該單位

缺額、課程需要、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及擬聘教師檢具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

(或作品、展演相關資料)、資格條件先行查核後，提送系教評會推薦名單。第

二學期起聘，建議最遲於每年 10 月底前召開完成。 

2、徵聘專任教師啟事如附件 P.2-4，113 年 9 月 6 日收件截止，共有 6 位應聘，名

冊如附件 P.5-7。 

3、經 113 年 9 月 18 日數理教育碩士班教師開會討論(如附件 P.8-9)，依據徵聘啟

事，逐一審查每位應聘者書面資料後，一致認為編號 1、3、4、6 四位資格不

符不予推薦，擬推薦編號 2、5 二位，提系務會議討論。 

決議：編號 2 之專長及博士學位論文與數學教育不符，不予推薦，僅 5 號 1 人符合

資格予以推薦，因同額徵聘無從選擇，擬請主任與人事室溝通，同意放寬徵

聘啟事專長條件，並延後徵聘至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聘。 

 

提案二 

案由：本學系洪如玉教授提出終身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 

1、依據 113 年 8 月 29 日本校人事室通知及師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

定」辦理，如附件 P.10~12、P.13~15。 

2、洪教授特聘教授已連續任滿三任，故本次申請終身特聘教授。洪教授推薦資格

已符合本學院特聘教授第二條規定(見附件 P.13)，推薦當學期之前三個學年度教

學評量平均成績須至少達所屬學系平均值減零點六個標準差之數值，並符合「最

近十年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

計畫，累積八件以上，且五年內有傑出表現者」，以上已通過教務處、研發處審



查。且其教學、研究、服務、傑出表現各面向也符合本學院之規定。 

3、檢附洪如玉老師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及佐證相關資料（如附件 P.16~84）。 

決議：同意洪如玉教授申請，提請師範學院推薦。 

 

提案三 

案由：擬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1、因應一般現場在職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進修趨於飽和，碩專班招生來源多元

化，最近越來越多從事教育行政人員或公務人員等教育相關人員報考。 

2、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專班也以培育課程與教學、教育/學校行政等教育相關人才

為目標，故擬修訂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第四點「課

程修習」中非教育相關背景補修基礎課程之規定，擬修訂如下(修訂後草案如

附件 P.85~87)： 

修訂後 修訂前 

四、課程修習 

(一)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均需依

入學考試之組別，修滿該組規定之

最低學分。論文主題亦應依入學考

試組別相關內容撰寫。 

(二)……略以 

     ………. 

(四)以同等學歷報考與原非教育本科系

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與導師討

論補修大學部相關基礎學分，科目

包含「教育概論」、「教育心理

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

等四門 ，至少應補修兩門。但現

（曾）任公(私)立各級學校正式或

代理代課教師或政府正式立案之補

習班教師任教滿 1 年（含）以上、

從事教育相關工作人員任職滿 1 年

（含）以上有證明者，雖非「教

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得免修

相關教育基礎學分；其餘如可提出

曾修習本所規定相關基礎科目學分

兩科證明者亦然；除前述之特殊情

況者外，如有要補修教育基礎學

分，經系所主任同意，得以研究所

相關課程乙科做為抵免，但不列入

畢業學分數中。 

   …… 

   …… 

四、課程修習 

(一)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均需依

入學考試之組別，修滿該組規定之

最低學分。論文主題亦應依入學考

試組別相關內容撰寫。 

(二)……略以 

     ………. 

(四)以同等學歷報考與原非教育本科系

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與導師討

論補修大學部相關基礎學分，科目

包含「教育概論」、「教育心理

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

等四門 ，至少應補修兩門。但現

（曾）任公(私)立各級學校正式或

代理代課教師，或政府正式立案之

補習班教師任教滿 1 年(含)以上有

證明者，雖非「教育」本科系背景

之研究生，得免修相關教育基礎學

分；其餘如可提出曾修習本所規定

相關基礎科目學分兩科證明者亦

然；除前述之特殊情況者外，如有

要補修教育基礎學分，經系所主任

同意，得以研究所相關課程乙科做

為抵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數中。 

   …… 

    …… 

 

 



(八)學生以修習本學系課程為優先，若

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所開之

課程，做為畢業學分時，需先經指

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

系所同意始得修習。本學系採計他

系所課程至多以 1 門為限。 

有關跨部、跨學制及跨校修課，依

本校「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

點」及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辦理。 

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科目冊中「課程架構」中所謂「自

由選修學分」為選修同一學制不同

組別之課程，可列為自由選修；修

習他系所課程則依前述辦理。 

(八)學生以修習本學系課程為優先，若

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所開之

課程，做為畢業學分時，需先經指

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

系所同意始得修習。本學系採計他

系所課程至多以 1 門為限。 

有關跨部、跨學制及跨校修課，依

本校「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

點」及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辦理。 

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科目冊中「課程架構」中所謂「自

由選修學分」為選修同一學制不同

組別之課程，可列為自由選修；修

習他系所課程則依前述辦理。 

3、本案通過後，陳請院長核可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學生鍾秉桐修業規範認定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數理教育碩士班學生鍾秉桐(學號:1110771)於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提前入學，修

習三門課：質的研究/2 學分、數學概念發展研究/2 學分、電腦多媒體網路教學/2

學分，因其公費生身分，服務學校不同意其進修，隨即在 111 及 112 學年度辦理

休學，並於本學期復學，其修業規定本應依照 111 學年度入學之規範，惟因數理

教育碩士班 112 學年度起取消分組，且必修科目由 2 門改為 1 門，課程結構變

革大，若依照 111 學年度之規定修課，恐將導致其無法順利畢業。 

2、擬請同意鍾同學比照 113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適用 113 學年度之課程架構修課。 

3、本案通過後，會議紀錄送民雄教務組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案）教師遴聘作業時程參考表 

113.07.01 修正 

 

作 業 項 目 承 辦 單 位 作 業 程 序 完 成 時 限      備  註 

一、各系（所、中心）
提出增聘教師需
求並簽陳校長同
意 

各系 (所、中
心)(以下簡稱
各系) 
各學院 
教務處 
人事室 

各系(所、中心)依據該單位缺額、課

程需要簽會教務處審核該系招生及

開課情形及人事室審核員額，並簽奉

校長同意後進行公告徵才。 

第一學期起聘： 
每年 1月底前 
第二學期起聘： 
每年 7月底前 

 

二、刊登師資公告 人事室 徵才公告經系所主管及院長核章後

送人事室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徵聘相關事宜。 

第一學期起聘： 
公告截止日建議最
遲於每年4月中旬前
截止。 
第二學期起聘： 
公告截止日建議最
遲於每年 10 月中旬
前截止。 

公告時間至少一
個月。 
（視需要延長公
告時，則不受此
限。） 
 

三、系所相關會議進
行資格審查 

各系 系務會議依據該單位缺額、課程需

要、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及擬聘教師

檢具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或作品、

展演相關資料）、資格條件先行查核

後，提送系教評會推薦名單。 

第一學期起聘： 
建議最遲於每年4月
底前召開完竣。 
第二學期起聘： 
建議最遲於每年 10
月底前召開完竣。 

 

四、系教評會初審 各系 
 

系教評會應從系務會議推薦人選，進

行優先順序排序(含面試)，並議決最

後聘任之人選。 

第一學期起聘： 
每年 5月底前 
第二學期起聘： 
每年 11月底前 

自 112年 2月 1日
起，由系教評會辦
理外審。 

五、院教評會複審 各學院 進行複審 第一學期起聘： 
最遲應於6月底校教
評會提案最後截止
日前召開院教評會
會議。 
第二學期起聘： 
最遲應於 12 月底校
教評會提案最後截
止日前召開院教評
會會議。 

 

六、校教評會決審 人事室 校教評會就院教評會所送名單審議。 第一學期起聘： 
每年 6月底前 
第二學期起聘： 
每年 12月底前 

預計每年 4 月及
11 月亦召開校教
評會；為積極延攬
人才，各系所得提
前完成前述各項
作業，並提 4月及
11 月校教評會審
議。 

七、校長發聘 人事室 提校教評會通過經校長核定後聘
任。 

校長核定發聘後於
每學期開始前，製發
聘書。 

 

八、報到 新任教師 
人事室 

新任教師至人事室報到及繳交相關
資料。 

第一學期起聘者8月
1 日報到，第二學期
起聘者 2 月 1 日報
到。 

 

九、教師資格送審 人事室 未具教師證書之新進教師到職後儘
速報教育部辦理資格審查作業。 

學期開始 3個月內。  

 

附註： 

一、 本時程參考表由人事室擬訂陳請校長核定，  

二、 本時程參考表為最遲應辦妥之時程，若逾本表時程，恐無法及時完成新聘，各系院請參考本表作業時程，提前辦

理新聘作業。 

三、 各系應徵者之學經歷資料如係於國外或大陸地區取得，應於驗證後，始得提送系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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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聘用單位 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擬聘職稱

及名額 
專任助理教授職級(含)以上教師 1 名 

起聘日期 114 年 2 月 1 日(須完成本校聘任程序) 

學歷 具數學教育相關領域之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專長條件 

1.具有博士學位，且應具備下列條件，並附佐證資料： 

(1)具大專以上學校全職教學經驗 2 年(含)以上，或博士後研究全職工

作經驗 2 年(含)以上，或具中小學數學領域全職教學經驗 2年(含)以

上。年資採計期間，係自取得博士學位後至應聘日止。 

(2)至少有一篇 SCI、SSCI 或 TSSCI 著作。 

①得列入博士學位取得前三年起至收件截止日之著作。擬應聘副教授

等級以上者，其送審著作應為徵聘公告截止日前五年內之成果。 

②代表作如為合著之期刊論文，應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如為合著

專書應載明其貢獻度。 

2.應具可執行 EMI 全英語授課能力。 

應檢附 

資料 

1.履歷表及自傳。 

2.學經歷證件影本。(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經歷等證件，須

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並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個人入出境紀錄。) 

3.國立嘉義大學擬聘任教師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請依本校人事室/表

單下載/類別:教師聘任及升等/新聘教師提送教評審查相關表件網頁項

下下載之格式繕打)、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含博士論文)。 

4. 2 封(含)以上推薦信。 

5.其他如專題計畫、產學合作計畫有助審查資料。 

6.可教授課程大綱及授課計畫。 

7.應徵者應檢具全部經歷及一覽表內之佐證資料(如上述)，未檢具佐證

資料或資料不齊，以致無法判斷經歷者，視同未檢具資格。 

※所寄資料請依序排列，並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收件截止 

日期 
113年 9月 6日(以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 
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收 

信封請註明「應徵教職」，並以掛號寄出。 

聯方式及 

聯絡人 

電話：05-2068355 傳真：05-2063703 

E-mail：gimse@mail.ncyu.edu.tw 

聯絡人：侯小姐 

備註 

1.本校得不足額錄取。 

2.新聘教師未具教育部核發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及擬聘副教授以上已

具教育部核發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本校將辦理著作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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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徵聘專任教師啟事-英語能力標準表 
 

應具可執行

全英語授課

(EMI)能力

態樣 

1. 具英語系國家博士學位證書。 

2. 於英語系國家從事博士後研究經歷 1年以上。 

3. 具英語系國家研究工作經歷 1年以上。 

4. 至英語系國家擔任訪問學者 1年以上。 

5. 英語能力檢定證書：英語檢定 (包含聽說能力) 考試成績應達歐洲共同

架構能力分級(CEF) B2(高階級)等級(詳如本校參照表)。 

6. 具全英語授課經驗之佐證資料。 

7. 通過系教評會面試時全英文簡報(試教)及全程答詢，面試時應全程錄

音、錄影，並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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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 

歐洲共同架

構能力分級
(CEF) 

全民 

英檢
(GEPT) 

劍橋大學英

語能力認證

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大學校院

英語能力

測驗
(CSEPT) 

托福(TOEFL) 

國際英

語語文

測驗
IELTS 

多益測驗(TOEIC) 劍橋領思英語

檢測
（Linguaskill） 

外語能力測

驗(FLPT) 

全民網

路 

英檢
(NETPAW

) 

通用國際

英文能力

分級檢定
(G-TELP) 

全球 

英檢
(GET) 舊版 新版 

   第

一

級 

第

二

級 

紙筆測

驗 
(ITP) 

網路測

驗(IBT) 

  L: 60~105且 R: 60~495 

或 

L: 60~495且 R: 60~110  

三項

筆試

總分 

口

試 

基礎級 

 

G-TELP 

Level 5 

A1 

A2  

(基礎級) 

Waystage 

初級 Key English 

Test (KET) 

130-

169 

120-

179 
337 

以上 

 

--- 3 以上 350-545 L: 110~270且 R: 115~270 

 

S: 90且 W: 70 
120-139 

105 

-149 
S-

1+ 
初級 G-TELP 

Level 4 

A2 

B1  

(進階級) 

Threshold 

中級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170-

240 

180-

239 
460 

以上 

 

42以上 

 

4 以上 550-745 L: 275~395且 R: 275~380 

 

S: 120 且 W: 120 
140-159 

150 

-194 
S-2 中級 G-TELP 

Level 3 

B1 

B2  

(高階級) 

Vantage 

中高級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 240-

360 
543 

以上 

 

72以上 

 

R:18 

L:17 

S:20 

W:17 

5.5以

上 

828 

以上 

L: 400~485且 R: 385~450 

S: 160 且 W: 150 

160-179 

195 

-239 

S-

2+ 

中高級 G-TELP 

Level 2 

B2 

C1 

 (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高級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AE)  

--- --- 627 

以上 

 

95以上 

 

6.5以

上 

880-945 L:490~495且 R:455~495 

S: 180 且 W: 180 

180+ 

240

以上 

S-3 

以

上 

高級

(N/A) 

G-TELP 
( 75-90分

以上) Level 

1 

C1 

C2  

(精通級) 

Mastery 

優級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CPE) 

--- --- 630以

上 

109以上 8以上 950-990 --- 

--- 

 

---  專業級

(N/A) 

G-TELP 

(91分以

上) Level 

1 

C2 

*註 1: L為 Listening, R為 Reading, S為 Speaking, W為Writing. 

 註 2: 依據 111年 4月 19日 110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決議，有關「歐洲共同架構能力分級(CEF)B2(高階級)等級」之認定標準，採用本校外國語言學系所

訂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本表係參考「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訂定。 

 註 3: 本表對於英語檢定考試之審認無年限限制。 

 註 4: 資料來源 全民英檢/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外語能力測驗 https://www.lttc.ntu.edu.tw/CEFRbyLTTC_tests.htm 

               多益系列測驗 https://www.toeic.com.tw/Upload/att/2020-10/202010230923002187082752.pdf 

               托福 (TOEFL) http://www.toefl.com.tw/new-pdf/CEFR%20TOEFL_20160127.pdf 

               雅思 (IELTS)  https://www.ielts.org/about-ielts/ielts-in-cefr-scale 

 領思 (Linguaskill) https://www.lsenglish.com.tw/test_cef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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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專任教師甄選人員名冊 
 113年 9月 18 日 

編號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別 

學  歷 

(請註明最高學歷畢業

年月) 

經  歷 

備  註 

(應徵者如具中

華民國以外之國

籍者，請註明國

籍名稱；如具教

師證書者，請詳

填教師證書之等

級及字號 

1 劉致演 
59年 

10月 1 日 
男 

1、彰化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研究所數學教

育理學博士 104 年

6月畢 

2、彰化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

95 年 9 月~95 年 6

月，逕讀博士班 

3、逢甲大學土地管理

系學士 82年 6月畢 

※無 SCI、SSCI、

TSSCI著作 

1、107年 11 月起，迄

今(共計 5年 11個

月)擔任台中私立仕

瑪文理短期補習班

負責人 

2、107年 9月至 107年

10月(共計 2個月)擔

任澳洲墨爾本大學

教研所訪問學者 

3、106 年 10 月至 107

年 9月(共計 1年)擔

任美國伊利諾理工

大學芝加哥校區數

學與科學教育系博

士後研究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1.經歷不符規定 

2.無 SCI、SSCI

或 TSSCI著作 

2 林孟安 
79年 

4月 24 日 
男 

1、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系博士班教育學

博士 112年 6月畢 

2、臺灣師範大學教育

學系教育領導與政

策碩士在職專班教

育學碩士 107 年 1

月畢 

3、臺灣師範大學數學

系學士 101 年 6 月

畢 

1、111 年 8月起，迄

今(共計 2年)擔任嘉

義市北園國中總務

主任 

2、108年 8月至 110

年 7月(3年)擔任嘉

義市北園國中生教

組長 

3、104年 8月至 107

年 7月(共計 3年)擔

任嘉義市北園國中

導師 

4、102年 8月至 104年

7 月(共計 2 年)擔任

嘉義市北園國中數

學科專任教師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102/05/06 中撿

字第 10201376

號中等學校教師

證書-高中數學

科/國中數學學

習領域數學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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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欣倫 
59年 

9月 5日 
男 

1、高雄師範大學教育

學系教育學博士

112年 6月畢 

2、成功大學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博士班工

學博士 90年 6月畢 

3、成功大學航空太空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工學碩士 84 年 6

月畢 

4、逢甲大學航空工程

系學士 82年 6月畢 

1、109年 8月起，迄

今(共計 4年)擔任

長榮大學無人機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副

教授/執行秘書 

2、90 年 10 月至 94 年

10 月(共計 4 年)擔

任成功大學航空太

空工程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3、104年 8月至 109年

7 月(共計 5 年)擔任

高苑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副教授 

4、94 年 8 月至 104 年

7月(共計 10 年)擔任

高苑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航空電子組

助理教授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1.學歷專長非數

學教育相關。 

2.工作經驗無數

學教育背景。 

3.著作均非數學

教育相關。 

副教授證書： 

104/08/01 副字

第 141317號 

4 徐珮娟 
56年 

11月 6日 
女 

1、嘉義大學教育系博

士班教育學博士

108年 12月畢 

2、嘉義大學幼教系碩

士班教育學碩士

103年 6月畢 

3、臺北醫學大學護理

系理學學士 85 年 6

月畢 

※無 SCI、SSCI、

TSSCI著作 

1、110年 8月 1日起

至 113年 7 月 31日

(共計 3年)擔任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幼保

系專案助理教授 

2、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2月 28日(共

計 6個月)擔任嘉義

大學師培中心兼任

助理教授 

3、110年 2月 1日至

110年 7月 31日(共

計 6個月)擔任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幼保

系兼任助理教授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1.學歷專長非數

學教育相關。 

2.工作經驗無數

學教育背景。 

3.無 SCI、SSCI 

 或 TSSCI著作 

助理教授證書：

110/08/01 助理

字第 152111 號 

6



5 謝典佑 
69年 

2月 29 日 
男 

1、臺中教育大學教育

測驗統計研究所博

士班理學博士 100

年 6月畢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

教育學系碩士班理

學碩士 95年 6月畢 

3、嘉義大學數學科教

育學系教育學士 91

年 6月畢 

1、91 年 9 月起，迄今

(共計 22 年)擔任嘉

義縣東石國小教師 

2、103年 9月起，迄今

(共計 10 年)擔任嘉

義大學教育學系數

理教育碩士班兼任

助理教授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助理教授證書：

107/12/01 助理

字第 147629號 

6 林和傑 
70年 

3月 29 日 
男 

1、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

學數學教育博士

113年 5月畢 

2、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

數學系碩士班理學

碩士 97年 6月畢 

3、 臺中教育大學自然

科學教育學系教育

學學士 92年 6月畢 

※無 SCI、SSCI、

TSSCI著作 

1、99 年 8 月 1 日起。

迄今(共計 14 年)擔

任新北市清水國小

教師 

 

符合下列資格： 

(相關條件敘明

於下，如備註) 

專長 

經歷 

著作 

英語能力 

擇一勾選 

獲推薦 

未獲推薦 

理由： 

1.無 SCI、SSCI 

 或 TSSCI著作 

系（所）、中心承辦人 系（所）、中心主管 院    長 

   

填表說明： 

一、編號欄：請依應徵者之報名順序編列。 

二、學歷欄：請詳填取得碩士、博士學位之學校名稱、系（所）；如尚未取得博士學位，以就讀學校所核發

之臨時畢業證書並經駐外單位驗證報名應徵者，務請註明。 

三、經歷欄：務請註明現（曾）任服務機關（學校）之職務及起迄時間。 

四、備註欄：報名者如具中華民國以外之國籍者，請註明國籍名稱；如具教師證書者，請詳填教師證書之

等級及字號；如經審查資格不符者，請註記。 

備註： 

專長：具數學教育相關領域之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經歷：具大專以上學校全職教學經驗 2年(含)以上，或博士後研究全職工作經驗 2年(含)以

上，或具中小學數學領域全職教學經驗 2年(含)以上。年資採計期間，係自取得博士

學位後至應聘日止。 

著作：至少有一篇 SCI、SSCI 或 TSSCI著作。 

英語能力：應具可執行 EMI全英語授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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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函

 

地址：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承辦人：高嘉敏

電話：2717192

傳真：2717195

電 子 信 箱

：Kaojiamin1117@mail.ncy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

發文字號：嘉大人字第11390039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有關本校114年度特聘教授聘任事宜，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規定略以：

(一)第4點：

１、聘任作業：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聘任，每年

9月底前由系(所、中心)務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各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中

心分別由師範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初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10月底前將推

薦人選及佐證資料送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翌年1月1日起聘，並於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２、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推薦人選之學經歷及著作目

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專題計畫表

C301及C302】、重要論著、發表論文之績效(例如論

文被引用數等) 、具體教學、學術研究及服務成就證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3頁10

user
螢光標示



明、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和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應先送

相關單位審查再循序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特

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３、推薦名額：各系(所、中心)每4名教授以推薦1人為原

則；推薦人數不足1人者，得推薦1人，超過1人者

，餘數採四捨五入計算。各學院特聘教授名額，按其

每年8月1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12人得

推薦1人，餘數進1；教授未滿10人之學院得推薦1人

。

(二)第7點：

１、名額：全校每年(含不同任期)特聘教授以20名為上限

，各學院推薦名額併計任期存續之特聘教授，應不超

過第4點第2款規範之各學院每年推薦之特聘教授名額

上限，上述全校及各院名額均不含終身特聘教授。

２、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次日起

1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或終身特聘教授。

(三)第10點：各學院應自訂特聘教授教學、研究、服務各面

向績效之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經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另辦理推薦作業時，請遵循本校109年4月9日109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提案四決議意旨審議，摘述如下：各學院推

薦特聘教授時，應評估被推薦人之執行績效比前次任期有

更好表現，對系、院之具體貢獻；推薦終身特聘教授時

，應評估被推薦人對系、院、校之具體貢獻。

三、另依本校111年度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第1次會議附帶決議

略以，各系院除須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實質審議外

，特聘教授之研究表現，亦須符合本校防範掠奪性期刊及

研討會暨處理原則之規定，如該篇研討會、期刊論文係發

布於掠奪性出版商、期刊及研討會發表成果，該項結果不

得採計為特聘教授研究成果績效。爰請各系院審查時，一

併查明研討會、期刊論文是否發布於上開掠奪性期刊及研

討會，並於表件上載明「非屬掠奪性期刊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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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請各系(所、中心)將推薦人選資料先送相關單位審

查，於本(113)年9月底前送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並請

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10月底將推薦人選(含相關佐證

資料)送本校人事室提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各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推薦人選是否符合各學院自訂之特

聘教授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聘任標準應具體審

查，上述各面向績效之審查結果請列表詳載(如特聘教授

推薦相關評分表)，俾作為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之佐證資料。

 

正本：本校各學院、各學系(所)(含學位學程)、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

副本：本校教務處、研究發展處、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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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 
 

            99 年 12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院教評通過 

 100 年 9 月 8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通過 

105 年 8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通過 

106 年 8 月 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通過 

106 年 12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院教評通過 

110 年 4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通過 

110 年 6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通過(傑出表現) 

 

一、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為提昇教師增進教學、研究及服務之

績效，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十點，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

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院編制內專任教授在本院擔任教授年資滿三年以上，推薦當學期之前三個學年

度教學評量平均成績須至少達所屬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平均值減零點六

個標準差之數值，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推薦聘為本校特聘教授： 

（一）最近五年曾獲一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且五年內有傑

出表現者。 

（二）最近五年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且五年內

有傑出表現者。 

（三）最近十年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

計畫，累積八件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四）最近五年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二次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五）最近五年曾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科研補助

或委託辦理計畫之補助案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並擔任主持人(不含共

同或協同主持人)，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前項研究、教學及服務之成績均計算至申請當年度十二月底，且校外資歷可併入計

算；如屬計畫性質者，計畫應執行完畢，始得採計。 

第一項各款有關傑出表現之評量標準，五年內至少 1篇著作，應為本院學術期刊、專書

或專章分級等級一之著作或至少 2篇應為等級三以上之著作，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 

本校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連續任滿三任，於翌年再獲聘任者，聘為終身特聘教授。 

 
本學院教授如符合上列之資格申請者，尚須符合下列條件始得被推薦為特聘教授： 

（一）教學方面：三年內之教學評量平均成績不低於4分。 

（二）服務方面：三年內曾完成校內外服務各至少十次。 

（三）研究方面：三年內曾在本學院所認可之二級以上期刊發表論文至少一篇，且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皆需附佐證資料） 

三、聘任作業及推薦名額： 

 （一）聘任作業：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聘任，每年九月底前由系（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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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師資培育中心由師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推薦人選及

佐證資料送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翌年一月

一日起聘，並於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推薦人選之學經歷及著作目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原科技部)專題計畫表 C301 及 C302)、重要論著、發表論文之績效(例如論文被

引用數等) 、具體教學、學術研究及服務成就證明、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和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應先送相關單位審查（特聘教授推薦表如附表一、本學院特聘教授

計分表四；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如附表二）再循序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推薦名額：各系(所、中心)每四名教授以推薦一人為原則；推薦人數不足一人

者，得推薦一人，超過一人者，餘數採四捨五入計算。各學院特聘教授名額，

按其每年八月一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十二人得推薦一人，餘數

進一；教授未滿十人之學院得推薦一人。終身特聘教授不占各學院名額。 

四、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可依下列研究、教學、服務表現，進行計分與決定推薦人

選。(如附表四) 

（一）最近五年曾獲一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傑出研究獎，5分。 

（二）最近五年內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2 分。 

 (三)最近十年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

(含)之計畫，每年每件 1 分。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整合型或規劃

推動之研究計畫，其整合型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給研究主

持費單件每月 1萬元以上(含)之計畫，每年每件 1分。 

(四)最近五年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 6000 元以上(含)之計畫，每年

每件 1分。 

（五）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者，每次得 2 分；五年內獲本校教學肯定教師獎者，

每次得 1 分。 

（六）最近五年內曾獲研究發展處認定經由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之政府、財團法人、政

府立案私人機構之研究計畫或規劃案（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擔任主持人(不

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金額每 50 萬得 0.5 分，未滿 50 萬不計分。 

（七）最近五年內，依本院學術期刊、專書或專章分級，屬於一級之期刊或專書，每篇

（本）得 0.5 分。 

以上各款經計分後，將提供評審委員票決之參考。 

 

五、本學院特聘教授評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擔任，開會時委員均應親自出席，並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評審會議開會時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審查委員如經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時，應迴避審查，

並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六、特聘教授之特聘加給及聘期： 

（一）聘期：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連續任滿三任，於翌年再獲聘任者，聘為終身

特聘教授。 

（二）特聘加給： 

1、特聘教授績效報告經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按年支給特聘加

14



給，並於每年七月底前一次發給每人六萬元至十二萬元，惟本校得視年度經費情

形，依行政程序簽會相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增減之。 

2、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次日起一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或終身

特聘教授。 

3、特聘加給合計支領六年為限。終身特聘教授不支領特聘加給。 

（三）本校核給特聘教授加給期間，如獲聘為國家講座、本校講座教授，特聘加給自動

終止，仍在職者得保有本校特聘教授榮銜，並俟其支領上述獎勵補助期限屆滿後，

得於任期內恢復核發特聘加給。 

 

七、特聘教授應於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底前將績效報告（如附表三：採計期間為現任 

任期起聘日至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止）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所屬特聘教授之績效報告提送至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 

員會審議。 

八、特聘教授離職，終止發放本加給。 

特聘教授、終身特聘教授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或因有損及校譽情事經本校特聘 

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得撤銷其榮銜，如為特聘教授並終止發放本加給。 

 

九、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議決定之。 

十、本規定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一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推薦表 

附表二國立嘉義大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 

附表三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績效報告表 

附表四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聘教授計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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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原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
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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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之評量標準:五年內至少1篇著作，應為本院學術期
刊、專書或專章分級等級一之著作或至少2篇應為等級三以
上之著作，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研究方面：三年內曾在本學院所認可之二級以上期刊發表論文至少一
篇，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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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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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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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事蹟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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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綜合表--服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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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修習要點 

95.5.19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99.2.25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9.6.24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5.5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6.10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6.13 一佰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3.10 一佰零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1105 一佰零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9.9 一佰零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5.5 一佰零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6.27 一佰一拾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1.11 一佰一拾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9.25一佰一拾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學系為規範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修業相關事宜，依本校學則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修業年限 

（一）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一至四年，但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

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一年；若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其休

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二）前項在職進修研究生身份之界定，以入學時之報考身份為準，入學後欲申請身份變更

者，得依本校研究生身份變更作業要點辦理。 

 

三、修習課程學分數 

（一）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習課程依照入學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規定之畢業

學分數修習。 

（二）另外，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一、二年級研究生須參與本班別為碩專班學生所舉辦之學

術演講、師生座談等非正式課程。 

 

四、課程修習 

（一）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均需依入學考試之組別，修滿該組規定之最低學分。論文主

題亦應依入學考試組別相關內容撰寫。 

（二）研究生成績依教育部規定，以七十分為及格。 

（三）新生於學、碩士班時修畢該碩士班之科目且成績達七十分以上，此科目之學分數如未列

入其學、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者，可申請抵免；惟抵免學分總數以就讀系所規定應修畢業

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有關抵免規定依據本學系「研究生學分抵免要點」以及本校「辦

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以同等學歷報考與原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與導師討論補修大學部相關

基礎學分，科目包含「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哲學」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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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至少應補修兩門。但現（曾）任公(私)立各級學校正式或代理代課教師，或政府正

式立案之補習班教師任教滿 1年（含）以上、從事教育相關工作人員任職滿 1年（含）

以上有證明者，雖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得免修相關教育基礎學分；其餘如

可提出曾修習本所規定相關基礎科目學分兩科證明者亦然；除前述之特殊情況者外，如

有要補修教育基礎學分，經系所主任同意，得以研究所相關課程乙科做為抵免，但不列

入畢業學分數中。 

（五）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習研究所課程第一學年每一學期至多修習 8 學分。 

（六）研究生就讀本系前已於本系開辦之碩士班隨班附讀學分班修習之學分，可申請抵免，自 

111學年度第 2學期起所修學分抵免上限為 6 學分。惟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前參加本系碩

士班隨班附讀學分班，已修得之科目至多可抵免 16學分，如已修讀 6學分以上，其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含)起繼續參加本系碩士班隨班附讀學分班修得之科目，則不可再抵

免。 

（七）已註冊之學生，當學期必須修習至少一門課程；已經修畢所有畢業學分僅剩論文者除

外。 

（八）學生以修習本學系課程為優先，若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所開之課程，做為畢業學

分時，需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同意始得修習。本學系採計他系

所課程至多以 1門為限。 

有關跨部、跨學制及跨校修課，依本校「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及本校「校際選

課實施辦法」辦理。 

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目冊中「課程架構」中所謂「自由選修學分」為選

修同一學制不同組別之課程，可列為自由選修；修習他系所課程則依前述辦理。 

 

五、學位論文 

       （一）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止，在認輔導師指導下 

                   提出「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申請書送系所主管認可後，由本所製發聘書，其聘期自 

                   申請之學期起至論文完成日截止。 

       （二）論文指導教授每位教授每屆最多以指導五人為原則(日間部碩士班名額另計)；如有特殊情 

                   況，得經系主任同意，另行處理。 

       （三）如經本學系主管同意，得選定系(所)外之合於資格規定之教師為論文指導教授。惟選定本 

                   學系(所)外教師為論文指導教授時，則需有本學系(所)合於資格規定之專任教師共同指 

                   導。 

若論文指導教授退休或離職，仍可繼續指導，惟須另安排系(所)教師一人共同指導。 

論文指導教授如有變更，應另行提出申請。 

       （四）本學系碩士論文審查分「論文計畫審查」及「學位論文考試」兩階段施行。 

       （五）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進行學位論文口試時間，至少需與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後相隔兩個 

                   月；惟如屆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者，得經指導教授同意，提請系主任核可後，以專案處 

                   理。 

       （六）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計畫審查口試委員，由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其中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口試委員置委員二至三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委員至少一 

                   人。 

        （七）論文口試申請及進行等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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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文計畫審查應於審查時間至少兩週前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應於口試時間至少一個月

前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應俟論文口試委員推薦名單經學校核定後始可進行。 

2. 指導教授未克出席時，不得進行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考試。 

3. 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論文口試前，請研究生自行準備口試相關表格，並主動接洽系辦

公室確認之。 

4. 每次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考試以一至二小時為原則。 

5. 申請論文學位考試時，需繳交論文原創性比對之結果低於 25%(含)方能申請口試。 

 

六、生活及課業輔導 

（一）本所於放榜後舉辦新生座談會，介紹新生認識本所之「課程修習要點」及選課等各種規

定。 

（二）研究生在入學後由系辦公室安排班級導師乙位，班級導師負責指導研究生擬定修課計

畫、協助認識本學系教師及解決其他課業上的問題。 

 

七、畢業條件 

       （一）依規定修完學分。 

       （二）碩專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計畫審查」與「正式論文口試」前，需分別觀摩學習本學院 

其他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與「正式論文口試」各兩次（含）以上，並備有證明者。 

       （三）須通過碩、博士論文計畫審查。 

       （四）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碩博士班研究生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五）107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需繳交兩次論文指導費，附有證明者。 

（六）完成學位論文，通過學位論文口試。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陳請院長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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